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７２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

２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

会议召集

、

召开和出席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通过

《

中国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

《

证券日报

》

向全体股东发出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

本次会议共有

４

名股东及股东代理出席了会议

，

代表股份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５９２

，

３７４

，

８２９

股

的

３５．１５％

。

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

由公司董事长丁振国先生主持

。

本次大会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

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建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５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６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７

、

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７．１

选举丁振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７．２

选举彭晓璐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７．３

选举黄笑声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７．４

选举李德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７．５

选举杨汉刚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７．６

选举夏成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７．７

选举何文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７．８

选举张德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７．９

选举付汉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８

、

选举周敏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９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成员薪酬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同意票

２０８

，

２４３

，

６９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建纬

（

武汉

）

律师事务所刘慧玲

、

张铮见证

，

其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

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建纬

（

武汉

）

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７３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以电

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应出

席会议的董事为

９

人

，

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为

８

人

，

独立董事李德军先生以电子邮件方式书面表决

，

并委托独

立董事杨汉刚先生签署决议

，

全体监事

、

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情况及决议公告如下

：

一

、

由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丁振国先生主持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

参与表决的董事一致选举丁振

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

二

、

会议由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丁振国先生主持

。

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１

、

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李德军先生

、

夏成才先生

、

丁振国先生

，

其中李德军先生为召集人

；

２

、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夏成才先生

、

杨汉刚先生

、

张德祥先生

，

其中夏成才先生为召集人

；

３

、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杨汉刚先生

、

夏成才先生

、

丁振国先生

，

其中杨汉刚先

生为召集人

；

４

、

第七届董事会内部控制委员会成员为杨汉刚先生

、

李德军先生

、

彭晓璐先生

，

其中杨汉刚先生为召集

人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同意聘任何文君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 （

简历附后

）

赞同

９

人

，

反对

０

人

，

弃权

０

人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同意张德祥先生为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

李洵先生为副总经理

；

刘蓓先生为副总经理

；

周旭锋先生为总

经济师

；

张如宾先生为总工程师

。

（

相关人员简历附后

）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

赞成

９

人

，

反对

０

人

，

弃权

０

人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第七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同意聘任李雪梅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 （

简历附后

）

赞成

９

人

，

反对

０

人

，

弃权

０

人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同意聘任周京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 （

简历附后

）

赞成

９

人

，

反对

０

人

，

弃权

０

人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奖励办法的议案

》

赞成

９

人

，

反对

０

人

，

弃权

０

人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转让联投矿业

３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１９２６

万元的价格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所持湖北联投矿业

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

具体内容详见

《

关于转让联投矿业

３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编号

：

临

２０１２－７５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丁振国

、

彭晓璐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赞成

７

人

，

反对

０

人

，

弃权

０

人

九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开发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暂定名

）

项目的的议案

》

１

、

同意由公司拟成立的全资子公司鄂州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鄂州东湖高新

”）

投资开发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暂定名

）

项目

，

由其竞拍开发土地

（

不含土地契税

、

基础设施配套费

），

总额不

超过

３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２

、

公司向鄂州东湖高新公司借款不超过

２５０００

万元用于土地摘牌

。

４

、

授权期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具体内容详见

《

关于新建开发项目的公告

》（

编号

：

临

２０１２－７６

）。

赞成

９

人

，

反对

０

人

，

弃权

０

人

十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湖北路桥签署联合体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与湖北联合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

《

联合体协议书

》，

组建联合体共

同投标黄冈大道建设

－

移交项目

。

具体内容详见

《

关于湖北路桥拟签署联合体协议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编号

：

临

２０１２－７７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丁振国

、

彭晓璐

、

付汉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赞成

６

人

，

反对

０

人

，

弃权

０

人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

定

，

我们作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

，

我们本着认真

、

负责的精神

，

针对上述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本次会议审议的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

是根据

《

公司法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相关规定提出的

，

我们认为

：

本次董事会的

提名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

守

。

本独立董事完全同意其聘任结果

。

独立董事签名：李德军、杨汉刚、夏成才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奖励办法的独立意见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和

《

公司章程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相关规定

，

作

为独立董事

，

本着认真

、

负责的态度

，

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关于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和奖励办法的提案

》，

基于独立判断

，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

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

公司制定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奖励办法

。

该办法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

，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本公司

《

章程

》

和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

规定

。

同意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奖励办法的提案

。

独立董事签名：李德军、杨汉刚、夏成才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件

：

简历

何文君

，

女

，

４４

岁

，

中共党员

，

硕士学位

，

正高职高级经济师

、

高级会计师

。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今在武汉东湖高

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

曾任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项目管理中心总监

、

财务总

监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任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

李雪梅

，

女

，

４４

岁

，

经济学硕士

，

会计师

。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

，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曾任计划

财务部主管会计

、

证券事务代表

，

曾兼任武汉东湖高新农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监事

、

武汉新城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

。

张德祥

，

男

，

４６

岁

，

中共党员

，

经济学学士

，

高级会计师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

历任中外合资武汉海特生化制药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

武汉海特生

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

湖北联合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

李洵

，

男

，

４０

岁

，

中共党员

，

硕士学位

，

经济师

。

１９９３

年起至今在本公司工作

，

历任规划建设部总经理

、

国

际企业中心项目部总经理

、

助理总监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

刘蓓

，

男

，

４４

岁

，

民革成员

，

大学本科

，

高级工程师

。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在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任职

，

历任脱硫事业部投标经理

、

市场经理

、

市场营销部副部长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担任武汉凯迪电

力环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

周旭锋

，

男

，

４１

岁

，

中共党员

，

法律硕士

、

经济学学士

，

中级会计师

、

律师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起任本公司职工监

事

。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在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任审计法务部副部长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在武汉东湖高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任审计法务部部长

。

张如宾

，

男

，

４６

岁

，

本科学士

，

高级工程师

、

注册造价工程师

、

注册监理工程师

、

注册一级建造师

。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在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华中曙光软件园公司历任预算主管

、

工程主管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在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工程造价经理

、

成本部经理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在武汉凯迪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本中心任副总经济师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在武汉学府房地产公司任副总经理

。

周京艳

，

女

，

３３

岁

，

本科学历

，

高级经营师

。

１９９７

年至今在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

曾任法

务部法务专员兼机要员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７４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以电

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通知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召开

，

应参加会议的监事为

２

人

，

现场出席

人数为

２

人

。

会议由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胡燕鸣先生主持

，

会议选举周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

。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７５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联投矿业

３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过去

１２

个月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联投集团

”）

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３

笔

，

其中

对外共同投资

２

笔

，

实施交易金额

１１

，

８００

万元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

笔

，

交易金额

９１

，

９７４．９７

万元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与联投集团在武汉签署了

《

关于转让湖北联投矿业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协议书

》，

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１９２６

万元的价格向公司控股股东联投集团转让公司所持湖北联投矿业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联投矿业

”）

３０％

的股权

。

联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

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

因此本次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

但不构成

《

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与联投集团在武汉签署了

《

股东出资协议书

》，

共同投资设立联投矿业

。

公司认缴

资本金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

占联投矿业注册资本的

３０％

，

联投集团为联投矿业的控股股东

。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

过去

１２

个月内公司未发生与本次交易同类别的出售股权事项

。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经审计委员会审核

，

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生效

。

二

、

关联方介绍

１

、

公司名称

：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８１

号楚天传媒大厦

２４

楼

法定代表人

：

李红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４４３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叁拾贰亿玖仟壹佰叁拾壹万零捌佰玖拾柒元玖角

实收资本

：

人民币叁拾贰亿玖仟壹佰叁拾壹万零捌佰玖拾柒元玖角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对基础设施

、

高新技术产业

、

节能环保产业以及其他政策性建设项目的投资

；

委托投资与资

产管理业务

；

土地开发及整理

；

园区建设

；

风险投资业务

；

房地产开发业务

；

对项目的评估

、

咨询和担保业务

（

融资性担保业务除外

）；

国际技术

、

经济合作业务

。

２

、

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１５１

，

８７１．９５ ２

，

４０２

，

４６１．０６ １

，

３２９

，

２７３．６１

总负债

３

，

４３８

，

８３１．０６ ２

，

０２２

，

９２４．１６ ９８９

，

９２６．７３

净资产

７１３

，

０４０．８９ ３７９

，

５３６．９０ ３３９

，

３４６．８８

营业收入

３６３

，

５６９．４７ ２０４

，

５７８．９７ ４

，

４９３．４１

净利润

５

，

７７０．６０ １２

，

０８２．３２ ６

，

４４１．６９

三

、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名称

：

湖北联投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３３０

号

５

楼

法人代表

：

何宗兵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元整

实收资本

：

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６６７

经营业务范围

：

矿产资源的投资和自有资产的管理

。

２

、

经营状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与联投集团在武汉签署了

《

股东出资协议书

》，

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联投矿业

。

联投矿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公司认缴资本金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占联投矿业注册资本的

３０％

，

联投集团为联投矿业的控股股东

，

联投矿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已完成工商注册

。

截止目前

，

联投矿业实收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已实缴资本金

１

，

８００

万元

，

占联投矿业实收资本的

３０％

；

联投集团实缴资本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

，

占联投矿业实收资本的

７０％

。

联投矿业成立以来

，

投资开展了地质勘查工作

，

目前仍处于初步探查阶段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联投矿业总资产

６

，

５０１．２８

万元

，

总负债

５４３．３３

万元

，

净资产

５

，

９５７．９５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３－１１

月无营业收入

，

累计亏损

４２．０５

万元

。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联投矿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这一基准日所表现的市

场价值进行分析

、

估算

，

依据持续经营的基本假设

，

以及评估对象资产特征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联投矿业的

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

。

其出具的评估报告

（

鄂众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６４

号

）

显示

：

联投矿业净资产账面价值

５

，

９５７．９５

万元

，

评估值

５

，

９５７．８３

万元

资产评估结论汇总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５

，

０７０．６３ ５

，

０７０．６３ ０ ０

非流动资产

１

，

４３０．６５ １

，

４３０．５３ －０．１２ －０．０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４０．００ ３３９．９０ －０．１０ －０．０３

固定资产

０．４５ ０．４３ －０．０２ －４．４４

在建工程

１

，

０９０．２０ １

，

０９０．２０ ０ ０

资产总计

６

，

５０１．２８ ６

，

５０１．１６ －０．１２ －０．００

流动负债

５４３．３３ ５４３．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５４３．３３ ５４３．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５

，

９５７．９５ ５

，

９５７．８３ －０．１２ －０．００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人民币

１９２６

万元的价格向联投集团转让公司所持联投矿业

３０％

的股权

。

２

、

协议价格和定价政策

（

１

）

协议价格

：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９２６

万元

。

（

２

）

定价政策

：

本次交易以协商定价为原则

，

以公司实际出资金额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为基础

，

加上年化

１２％

的资金占用

成本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

，

合计人民币

１９２６

万元

。

３

、

协议生效条件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经审计委员会审核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４

、

付款条件

联投集团在合同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

，

向公司指定账户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全部转让款

。

５

、

其他安排

鉴于公司在转让联投矿业

３０％

的股权之后

，

将失去联投矿业的股东地位

，

因此在合同生效后的

３

个工作

日内

，

公司将撤回联投矿业由公司委派的两名董事

。

本次关联交易

，

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等其他安排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与联投集团

、

联投矿业在资产

、

人员

、

财务

、

业务机构方面均保持独立

。

五

、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联投矿业成立后

，

投资开展了地质勘查工作

，

依据初期勘查情况

，

该项目的勘探开发工作周期延长

、

需

加大资金投入

。

由此可能会给该项目带来许多不确定性风险因素

，

影响公司预期投资收益

，

导致该项关联投

资风险增大

。

本次交易目的为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切身利益

，

有效规避公司对外投资所产生的潜在风险

。

本次交易不仅有效规避了对外投资产生的相关风险

，

更有利于公司集中整合优势战略资源

，

促进公司

主营业务的战略发展

，

使公司尽快转型成为具有城市战略高度的城市发展运营商

。

六

、

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经独立董事李德军

先生

、

杨汉刚先生

、

夏成才先生的事前认可

，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出具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以经评估的公司实际出资对应的股权价值溢价作为股权转让价格

，

按照实

缴出资的出资时间

，

投资年化收益约

１２％

，

高于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

定价原则公平公正

，

并未损害上市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本次交易价格合理

、

公允

，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七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本次交易关联方之间的历史关联交易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公司与联投集团在武汉签署了

《

股东出资协议书

》，

共同投资设立联投矿业

。

联投矿

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公司认缴资本金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占联投矿业注册资本的

３０％

。

以上相关事宜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

相关信息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公司与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

、

联投集团签署

《

股东出资协议书

》，

共同投资设立

武汉软件新城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软件新城

”），

公司认缴资本金人民币壹亿元

，

占软件新城注册资本

的

２５％

，

大连软件园为软件新城的控股股东

。

以上相关事宜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

相关信息详

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

３

月

２１

日

、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软件新城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完成工商注册

，

注册资本

４

亿元整

。

目前公司实缴资本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按软件新城公司章程约定已履行完成出资义务

，

软件新城实收资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

３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联投集团购买其持有的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湖北路

桥

＂

）

的

１００％

股权

。

截 止 目 前

，

湖 北 路 桥 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取 得 湖 北 省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１７８

的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

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亿元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

该事项详

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

公司向联投集团非公开发行

９６

，

３０８

，

８６９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

八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关于转让湖北联投矿业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协议书

》。

２

、

湖北联投矿业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独立董事对拟转让联投矿业

３０％

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

《

关于拟转让联投矿业

３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及

《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等相关法规规定

，

对公司有关情况进行了解和调查

，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

就公司此次

拟转让联投矿业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能够使公司集中整合优势资

源发展科技园区

、

环保产业等主营业务

，

尽快向城市运营商的战略目标转型

，

实现公司整体战略目标

。

本次关联交易以经评估的公司实际出资对应的股权价值溢价作为股权转让价格

，

按照实缴出资的出资

时间

，

投资年化收益约

１２％

，

高于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

定价原则公平公正

，

并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

本次交易价格合理

、

公允

，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时

，

我们提请管理层采取有效的

措施

，

使转让款顺利回收

。

独立董事签名：李德军、杨汉刚、夏成才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７６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建开发项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的名称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暂定名

）

投资金额

：

人民币

９．３

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

：

本次投资项目取得相关资质许可

、

竞拍土地

、

项目规划审批

、

项目融资等存在不确定因

素

，

本次投资计划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风险

。

一

、

投资概述

公司拟成立全资子公司鄂州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鄂州东湖高新

”）

在鄂州市投资开发

“

梧

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暂定名

）

项目

。

该全资子资公司注册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

，

主要经营范围

：

负责科技园

区开发及运营

、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

高科技产业项目投资与管理

、

高新技术项目研究开发及技术服务

、

工程

项目的建设管理代理咨询服务

、

企业咨询服务企业经营管理与服务

、

企业营销策划

、

园区生活配套服务

、

物

业管理等

，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洵

，

公司注册手续正在办理中

（

以上相关信息以工商批准为准

）。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地处鄂州梧桐湖新区的中心地段

，

北靠梁子湖区政府

，

南临月山湖

，

东接

梧桐湖新区规划核心商业配套区

，

西临双湖大道

，

距武汉南光谷仅

２０

公里

，

交通便利

，

自然资源丰富

，

区位优

势明显

。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拟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１５００

亩

，

土地性质为商服用地等

，

其中用于开发产

业园区的土地面积约为

７５０

亩

，

用于开发园区生活配套服务的土地面积约为

７５０

亩

，

合计总建筑面积约

１２０

万

平方米

。

其中

，

１．１

期启动区的规划用地面积约

４５０

亩

，

容积率不超过

１．２

，

建筑面积约

３５

万平方米

。

二

、

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１

、

投资主要内容

拟开发项目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１．１

期启动区的规划用地面积约

４３８．４５

亩

，

容积率不超过

１．２

，

建筑面积约

３５

万平方米

，

项目工程总投资为

９．３

亿

。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１．１

期建成之后

，

将吸

纳各类高新科技企业

２００

至

３００

家

，

可初步形成具有

２０

亿元年产值规模的园区

。

２

、

投资进度

（

１

）

公司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投资

３０００

万元注册鄂州东湖高新

；

（

２

）

由鄂州东湖高新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底前以不超过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竞拍土地

，

净用地面积不超过

４５０

亩

（

其中含注册资本金

３０００

万元

）；

（

３

）

根据项目工程建设进度

，

六年内分期投入工程建设款

，

不超过

６．３

亿元

。

３

、

项目建设期

（

１

）

２０１３

年开工不超过

６

万平方米

，

计划招商面积

２

万平方米

；

（

２

）

２０１４

年开工不超过

１０．８

万平方米

，

计划招商面积

５

万平方米

；

（

３

）

２０１５

年开工不超过

１０

万平方米

，

计划招商面积

８

万平方米

；

（

４

）

２０１６

年开工不超过

７

万平方米

，

计划招商面积

１０

万平方米

；

（

５

）

２０１７

年开工不超过

４

万平方米

，

计划招商面积

１０

万平方米

；

（

６

）

２０１８

年计划招商面积

５

万平方米

。

４

、

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的发展方向为

：

延伸光谷高新技术产业

、

承接光谷溢出产业

、

完善

８＋１

城

市圈的产业布局

、

打造中西部地区具有独特优势和影响力的主题产业园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将对

接海内外高端产业转移并整合武汉城市圈范围内各方优势

，

促进企业的加速发展

，

吸纳光电子

、

软件

、

文化

创意等各类高新科技企业

６００

至

８００

家

，

聚集

４－５

万科技型人才

，

提供

１０－１２

万就业岗位

，

形成

１００

亿元年产值

规模

，

建设成为

“

国内知名

、

省内一流

”

的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将秉持政府为引导

、

产业为主导

、

企业为主体

、

市场为指向的原则

，

整合

各方优势

，

促进企业的加速发展

，

促进生产力要素流动

，

以建设

“

国内知名

、

省内一流

”

的信息产业转化基地

为目标

，

同时将自然

、

人文

、

产业

、

建筑完美融合

，

打造大梁子湖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新名片

。

为此

，

本项目拟

规划独栋企业总部

、

研发办公

、

退台厂房以及部分配套产品

；

在建设形式上形成符合高新企业研发生产

（

要

求

）

的标准办公空间

、

主题产业园

、

定制空间

；

在区域环境上体现企业形象提升

、

要素资源聚集

；

在园区功能

方面形成集生产

、

生活

、

商业

、

娱乐为一体的多元化城市运营环境

。

公司具有近二十年来积累的成熟的科技园区建设运营优势

、

市场化营销优势

、

训练有素管理团队优势

、

精细的财务管理及成本控制优势

、

信息化的管理平台优势

，

培育了大批行业领军企业

，

拥有一批忠实客户

群

。

根据公司前期调研

，

开发该项目有如下优势

：

梧桐湖新区背靠全国第八大淡水湖

—

梁子湖

，

拥有一百多

种原生态动植物

，

依山傍水

，

自然资源得天独厚

，

适宜打造全新产业新城

；

梧桐湖新区距离南光谷直线距离

约

２０

公里

，

交通可达性较好

，

梧桐湖新区在承接光谷产业转移

、

光谷产业升级方面

，

优势明显

。

本项目地紧邻梁子湖区政府及省人民医院

，

处于梧桐湖新区的核心位置

；

项目周边的道路等市政配套

正在逐步建设

，

为后续项目招商工作提供有利条件

。

鄂州市区政府及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度重视及支持该项目

，

在税收减免

、

房租补贴

、

企

业发展

、

专项补助

、

人才引进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

有利于项目开发及招商

。

但由于该项目所处区域位于鄂州市郊区

，

尚处于待开发状态

；

目前梧桐湖新区的市政配套

、

道路交通等

基础设施尚待进一步完善

，

整体区域价值没有充分显示

。

经公司测算

，

该项目

１．１

期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１３．９６％

，

净利润率约

１０％

，

动态投资回收期约

６

年

，

具有可行

性

。

５

、

所需要履行的审批程序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在公司五楼董事会会议室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

开发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暂定名

）

项目的议案

》。

（

２

）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投资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

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

三

、

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可以借助开发

“

梧桐湖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

”

的良好契机

，

提高公司对于产业园区的综合开发运营

能力

，

树立公司高端品牌形象

，

同时取得稳定的经济效益

，

扩大公司在市场的影响力

，

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

的竞争力

。

本次投资行为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

并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

。

四

、

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防范措施

１

、

资质许可申请风险

，

鄂州东湖高新工商注册手续目前正在办理中

，

尚未取得营业执照

；

开发业务资质

等级有待该项目工程开发量确定

，

存在不确定因素

。

公司已储备项目工程开发的专业团队及专业资格

，

具备

该项目开发资质的申请基本条件

；

２

、

土地竞拍风险

：

该项目开发土地需经竞拍取得

，

土地价格不可控

，

竞得土地存在不确定因素

。

鄂州东

湖高新将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进行土地竞拍

；

３

、

项目规划审批风险

：

项目规划需在竞得土地所有权后报规划部门审批

，

尚存在不确定因素

。

４

、

项目融资风险

：

该项目资金缺口

２５０００

万元

，

融资存在一定不确定因素

。

项目采取滚动开发方式

，

包括

采取融资融券等方式解决融资问题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谨慎投资

。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７７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联合体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

：

本次联合体协议书签订后

，

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湖北路桥

”）

将

与湖北联合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联交投

”）

组建联合体进行黄冈大道

ＢＴ

项目的投标

，

投标结果

存在不确定因素

。

过去

１２

个月与联交投累计了发生关联交易

４

笔

，

共同投资

１

笔

，

涉及金额

１０００

万元

；

提供劳务

１

笔

，

提供劳

务已计量的工程款

１４

，

６１４．１３

万元

，

已收工程款

１３

，

１５３．３１

万元

；

收回资金拆借

１

笔

，

涉及金额

１１３００

万元

；

接

受担保

１

笔

，

余额

１．６

亿元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湖北路桥拟与联交投签署联合体协议行黄冈大道

ＢＴ

项目的投标

。

１

、

由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联投集团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湖北路桥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

，

联交投为联投集团全资子公司

，

因此湖北路桥与联交投构成关联关系

。

２

、

湖北路桥拟与联交投签署联合体协议

，

双方共同组建联合体进行黄冈大道

ＢＴ

项目的投标

，

由此可能

引发资源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

，

因此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

二

、

关联方介绍

（

１

）

联交投基本情况如下

：

名称

：

湖北联合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小军特一号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控股

）

法定代表人

：

陈兰平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注册资本

：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道路

、

桥梁等基础设施

、

轨道交通

、

机场

、

铁路

、

港口投资及担保

。

股权结构

：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比

１００％

。

（

２

）

联交投近三年主要业务

：

联交投旗下有武汉绕城公路管理处

、

湖北汉洪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

湖

北汉新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

武汉青郑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等五家全资子公司

，

管理运营的高速公路

有武汉外环

（

东北段

）、

汉英

、

青郑

、

汉洪共

４

条约

１９６

公里

，

总资产

１６０

亿元

，

拥有非常丰富的项目投资及管理

经验

。

三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

湖北路桥拟与联交投签署联合协议书

，

共同对黄冈大道

ＢＴ

项目进行投标

。

２

、

黄冈大道

ＢＴ

项目招标有关情况如下

（

１

）

项目概况

本次招标项目范围

：

黄冈大道路基工程

、

路面工程

、

交通安全和管理设施工程

、

管线

、

排水和照明工程

、

绿化和景观工程的融资

、

项目管理及建设实施和转让

。

项目路线里程长

６．４３４

公里

，

投资估算

５．２

亿元

。

（

２

）

招标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１１

月

３

日

，

黄冈市政府授权黄冈市交通运输局经作为招标人

，

对黄冈大道

ＢＴ

项目进行

了两次公开招标

，

因招标报名单位不满

３

家而流标

。

１１

月

２８

日

，

黄冈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关于同意黄冈大道

建设工程项目不再进行公开招标的通知

》，

黄冈大道

ＢＴ

项目经过两次公开招标后

，

不再公开招标

。

（

３

）

参照黄冈大道建设工程项目招标公告

，

经自查认为

，

湖北路桥与联交投可组建联合体参与该项目投

标

，

并具备投标主体资格

。

３

、

鉴于上述情况

，

湖北路桥拟与联交投发挥各自优势资源

，

自愿组成联合体

，

共同参加黄冈大道

ＢＴ

项目

的投标

，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

１

）

联交投作为本次投标项目的牵头人与投资人

，

湖北路桥作为项目施工总承包人组建联合体共同进

行黄冈大道

ＢＴ

项目的投标

；

（

２

）

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投资人招标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

，

代表联合

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

、

信息及指示

，

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

，

并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

、

组织和协

调工作

；

（

３

）

联合体各方共同与招标人共同签署投标文件

；

（

４

）

联合体各方共同与招标人签订项目投资协议

，

联交投向招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

湖北路桥作为施工总

承包方

，

负责该工程施工建设

；

（

５

）

投标工作实施过程中的有关费用按各自承担的工作量分摊

；

（

６

）

本协议书自双方有权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

。

四

、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

交易目的及影响

本次交易充分发挥联交投优质市场资源及湖北路桥多年来在市政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施工经验

，

一方面

拓展了湖北路桥路桥施工建设业务

，

推进武汉

“

１＋８

”

城市圈建设及

“

两型

”

社会的建设

；

另一方面

，

ＢＴ

项目将

产生更高的利润率

，

有利于树立公司施工行业高端品牌形象

，

提高湖北路桥及东湖高新盈利水平

，

促进上市

公司路桥建设业务板块可持续发展

。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

并不存在损害公司

、

股东包括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２

、

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联合体协议书签订后

，

湖北路桥将与联交投组建联合体进行黄冈大道

ＢＴ

项目的投标

，

投标结果存

在不确定因素

。

若投标失败将不会对上市公司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

若投标成功

，

根据双方联合体协议约定

“

由联合体各方共同与招标人签订项目投资协议

，

联交投向招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

湖北路桥承担工程施工

有关责任

。

另外

，

湖北路桥将与联交投进一步协商相关的总承包协议

，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过去

１２

个月内与本次交易关联方之间的历史关联交易

１

、

与联投集团

、

联交投等共同投资湖北联投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

湖北路桥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

，

其注册资本

１６

，

５７９

万元

，

占比

６％

，

已履行完毕出资义务

；

２

、

因向湖北黄鄂高速公路提供劳务

，

总承包合同金额

１６．１８

亿元

，

过去

１２

个月内已提供劳务已计量的工

程款

１４

，

６１４．１３

万元

，

已收工程款

１３

，

１５３．３１

万元

，

湖北路桥向其交付总承包施工保证金

５０００

万元

，

该合同尚

在履行过程中

；

３

、

湖北黄鄂高速公路归还拆借资金

１１３００

万元

，

债权债务关系已履行完毕

；

４

、

联交投为湖北路桥提供担保余额为

１．４

亿元

，

担保尚在履行过程中

。

六

、

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经独立董事李德军

先生

、

杨汉刚先生

、

夏成才先生的事前认可

，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出具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充分发挥联交优质市场资源及湖北路桥多年来在市政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施工

经验

，

一方面拓展了公司路桥施工建设业务

，

推进武汉

“

１＋８

”

城市圈建设及

“

两型

”

社会的建设

；

另一方面

，

ＢＴ

项目将产生更高的利润

，

有利于树立公司施工行业高端品牌形象

，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促进上市公司路桥建

设业务板块可持续发展

。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

并不存在损害公司

、

股东包括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独立董事对湖北路桥拟签署联合体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

《

关于湖北路桥拟签署联合体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

程

》

及

《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等相关法规规定

，

对公司有关情况进行了解和调查

，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

就公

司此次湖北路桥拟签署联合体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交易充分发挥湖北联合交通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优质市场资源及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多年来在市政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施工经验

，

一方

面拓展了公司路桥施工建设业务

，

推进武汉

“

１＋８

”

城市圈建设及

“

两型

”

社会的建设

；

另一方面

，

ＢＴ

项目将产

生更高的利润

，

有利于树立公司施工行业高端品牌形象

，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促进上市公司路桥建设业务板

块可持续发展

。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

并不存在损害公司

、

股东包括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独立董事签名：李德军、杨汉刚、夏成才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1

2012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032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公告编号：

2012

―

041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桑达宝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2

年

12

月

20

日

，

公司收到深圳桑达宝电有限公司的书面通知

，

称其已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

理完毕公司转让深圳桑达宝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过户事宜

，

并提供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

予登记通知书

、

变更

（

备案

）

通知书及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公司持有的深圳桑达宝电有限

公司

100%

股权已全部转让给深圳市明香投资有限公司

，

公司不再持有深圳桑达宝电有限公司股份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016

、

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

、深康佳

B

公告编号：

2012-40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退税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

财税

[2011]100

号

）

及深圳市国家税务

局关于发布

《

深圳市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管理办法

》

的公告

（

深国税公告

2011

第

9

号

），

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

按

17%

税率征收增值税后

，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实行即

征即退返还

。

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于日前向本公司下发了

《

关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

（

抵

）

税批复的通知

》

（

深国税南退抵税﹝

2012

﹞

4610

、

4611

、

4612

、

4613

号

），

经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批准

，

决定对本公司生产

的彩电产品中的嵌入式软件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

本公司于近期收到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退

税

45,635,218.93

元

，

该部分退税所得将相应增加

2012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

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于日前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万凯达科技有限公司下发了

《

关于深圳

市万凯达科技有限公司退

（

抵

）

税批复的通知

》（

深国税南退抵税﹝

2012

﹞

4604

、

4605

、

4606

、

4607

、

4608

号

），

经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批准

，

决定对深圳市万凯达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软件产品实行增值税即

征即退优惠政策

。

深圳市万凯达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期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

4,467,762.19

元

，

该部分退税

所得将相应增加深圳市万凯达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

特此公告

。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2-066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逾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新增逾期贷款

2535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2012

年

12

月

20

日

,

公司在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凌支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2535

万元

（

敞口部分

）

发

生逾期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20

日

，

公司在银行逾期贷款

（

含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敞口部分

）

总计

248,278

万元人民币

，

占公司

2011

年经审计净资产

12206.68

万元的

2033.95%

，

2012

年

9

月末公司净资产为

-68793

万元

。

目前

，

公司将继续与相关银行协商

，

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2-045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以直接发放

、

电子邮件

、

传真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2

点钟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参加会议的董事为

:

高利民先生

、

高王伟先生

、

黄立新先生

、

葛骏敏先生

、

宋祖英女士

、

孟宏亮先生

、

谢伟理先生

，

独立董事王玉萍女士

、

沈福荣先生

、

张旭先生

、

邵毅平女士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

。

本

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

1

、

以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建设总部大楼的议案

》。

具体内容

：

鉴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规模的快速扩大

、

为了更好地吸引高端人才

，

增强企业

的研发

、

生产管理和市场拓展能力

，

有效提升企业形象

，

充分用足用好政府的政策资源

，

多元化提升公司盈利

能力

，

决定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公司总部大楼及酒店

。

预计该项目投资额约

35,000

万元

。

该项目不构成关联

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

《

关于建设总部大楼的公告

》

全文

（

公告编号

2012-045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2012

年

12

月

22

日的

《

证券时报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2

、

以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具体内容

：

公司董事会将于

2013

年

1

月

8

日

（

星期二

）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

。

《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全文

(

公告编号

：

2012-047)

详见

2012

年

12

月

22

日

《

证券时

报

》

和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供投资者查阅

。

特此公告

。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2-046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设总部大楼及酒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项目概述

鉴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规模的快速扩大

、

为了更好地吸引高

端人才

，

增强企业的研发

、

生产管理和市场拓展能力

，

有效提升企业形象

，

充分用足用好政府的政策资源

，

多

元化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

决定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公司总部大楼

，

预计该项目投资额约

35,000

万元

。

该项目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参与土地使用权竞拍的议案

》，

以

3960

万元竞得海宁市市区钱江路北侧

，

新庄农贸市场西侧编号为

10285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

用于公司总部大楼

建设

。

总部大楼地理位置优越

，

位于海宁大道东侧

，

与海宁皮革城仅一路之隔

，

南侧为百合新城高端别墅区

，

属

于发展迅速的新城区

，

邻近海宁市人民政府

，

海宁市体育场

，

海宁市金融区

，

海宁汽车站等

，

基地四周道路通

达

，

市政配套齐全

。

项目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15826

平方米

，

使用年限

40

年

，

用地性质为商办用地

，

已取得

《

国有土地使用

证

》（

海国用

2011

第

05041

号

），

项目的用途为

：

企业总部办公大楼及酒店

。

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62,976

平方米

，

其

中总部办公大楼建筑面积

4530

平方米

，

酒店建筑面积

38,200

平方米

，

地下建筑面积为

20,246

平方米

。

项目投资

估算约

35,000

万元人民币

，

投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

建设周期约二年半

。

项目建成后

，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出资成立具有酒店经营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

同时意向引进冠名国际知名

品牌酒店

，

并由其国内酒店管理公司经营管理酒店

，

公司全资子公司以支付其管理费等方式实现其收益

。

三

、

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

，

全球经济形势波动剧烈

，

公司目前的业务受宏观经济的波动而面临不确定因素影响

，

因此

，

在不

断努力提高主营业务抗风险能力的同时

，

利用海宁商业

、

金融业

、

服务产业稳步发展的区位优势

，

通过涉足酒

店服务领域

，

开拓新的业务方式

，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该项目的实施

，

能更好的吸引高端人才

，

增强公司的研发

、

生产管理和市场拓展能力

，

有效提升公司形

象

，

充分用足用好政府的政策资源

，

多元化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

该项目坐落于海宁市商业集聚区

，

环境好

,

区

位优

，

增值潜力较大

，

投资风险小

。

因项目投资周期长

，

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日常现金流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且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引进相关专

业人员实施管理

，

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四

、

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参与土地使用权竞拍的议案

》

用于公

司总部大楼建设

。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建设总部大楼的议案

》。

该项目尚需提请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其他

该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

本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就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2-047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以现

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决定于

2013

年

1

月

8

日

（

星期二

）

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一

）

大会召集人

：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二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三

）

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海宁市经编产业园区新民路

18

号公司会议室

（

四

）

召开时间

：

2013

年

1

月

8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4:00

（

五

）

股权登记日

：

2013

年

1

月

4

日

（

星期五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1

、

审议

《

关于建设总部大楼的议案

》

三

、

出席会议对象

：

（

一

）

截止

2013

年

1

月

4

日

（

星期五

）

15:00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

五

、

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

1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

、

股票账户卡

；

社会公众股

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

股票账户卡

；

委托代理

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股东授权委托书

、

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及股东股票账户卡

。

2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海宁市经编产业园区新民路

18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

、

登记时间

：

2013

年

1

月

7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30-12:00

、

下午

13:30-17:00

。

六

、

其他事项

：

1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

、

交通费自理

。

2

、

联系人

：

潘晓婵

3

、

联系电话

：

0573-87989889 0573-87989889

（

传真

）

4

、

邮政编码

：

314419

5

、

联系地址

：

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新民路

18

号

特此公告

。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2

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

如没有做出指示

，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表决

。

（

一

）

审议

《

关于建设总部大楼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量

：

股 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1

、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2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3

、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

附件二

：

股东登记表

截止

2013

年

1

月

4

日

（

星期五

）

下午深圳交易所收市后本公司

（

或本人

）

持有海利得

（

股票代码

：

002206

）

股

票

，

现登记参加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持有人名称

（

或姓名

）：

联系电话

：

有效身份证明号码

（

或营业执照号码

）：

股东账户号码

：

持股数量

：

联系地址

：

日期

：

2012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70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成交确认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重庆安洁

"

）

经营发展的需要

，

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参与竞拍璧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

施公开挂牌出让宗地编号为

BS12-1G-030

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并授予重庆安洁签署和办理该宗

地块竞拍过程中的相关文件

，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http://www.

cninfo.com.cn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的

《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

2012-066

）

近日

，

重庆安洁参与了位于璧山县璧泉街道虎峰村

，

宗地编号为

BS12-1G-030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土

地使用权的公开挂牌出让活动

，

并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与璧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署了

《

璧山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公共资源成交确认书

》，

确认重庆安洁为

BS12-1G-030

号宗地土地使用权的竞得人

。

本次竞拍土

地使用权及成交确认书的有关事项如下

：

一

、

竞拍土地基本情况

1

、

土地位置

：

璧山县璧泉街道虎峰村

2

、

总面积

：

43373.82

平方米

，

其中出让面积

：

38218.61

平方米

（

土地面积最终以实测为准

）

3

、

土地用途

：

工业用地

4

、

容积率

：

大于或等于

1.0

5

、

绿地率

：

大于或等于

10%

且小于或等于

30%

6

、

建筑密度

：

大于或等于

45%

7

、

土地出让综合价金

：

3040

万元人民币

6

、

其他约定

：

竞得人须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十日内向璧山县国土房管局申请签订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

》。

竞得人按照成交确认书规定按期支付土地出让综合价金

、

土地交易服务费和申请签订

《

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逾期则终止该宗地土地使用权交易

，

本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

，

竞买保证金不予

退还

。

二

、

后续地块竞买进展情况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

，

在签订上述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和办理相关手续后及时公告与之相

关的事宜

。

三

、

备查文件

《

璧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共资源成交确认书

》

特此公告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